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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使用網上申請星展企業帳戶和服務的條款及條件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下稱「貴銀行」，「貴銀行」一詞應包括貴銀行的繼承人及

受讓人)為您提供此網上安排以申請企業帳戶和服務(「申請安排」)，以協助完成申請

表格及於網上方便地與我們開立帳戶和獲取我們提供的服務。就使用的條款及條件

(「條款」)，凡提述「我們」、「我們的」或「吾等」，乃指貴銀行。凡提述「您」或

「您的」，乃指有意使用申請安排向我們開立帳戶的實體。 

 

要使用申請安排，請點擊「立即申請」按鈕，即表示您接納且同意受該等條款約束。

該等條款僅規管使用申請安排，規管帳戶及其他服務的現有條款及條件於相關申請程

序(「申請」)獲批核後生效。規管帳戶（適用於企業／非個人）的條款及條件的最新

文本可以在以下獲得：https://www.dbs.com.hk/iwov-

resources/forms/hksme/zh/day-to-day/accounts/terms-and-conditions-17-Jul-

2019-zh.pdf 

 

1使用申請安排 

1.1為了使用申請安排，您將需要： 

（a）個人電腦或能夠瀏覽互聯網的其他裝置； 

（b）能夠支援 128 位元 SSL加密的網頁瀏覽器； 

（c）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據此我們可以就使用申請安排通訊； 

（d）有效的手機號碼，據此我們可以發送一次性密碼，讓您登錄和檢索已填寫的部分

申請表格，以及有關使用申請安排的其他通訊； 

（e）配備高解像度攝錄機以支援高質素視像會議的個人電腦或其他裝置(「該等裝

置」)(若您選擇了「Meet Online」為預約會面模式，而該模式須配備該等裝置以完成

本申請)；及 

（f） 我們可能不時通知您的任何其他要求；及符合我們要求的系統或其他設施。 

如果您的系統或其他設施不符合上述要求，我們將不會為您未能或無法使用申請安排

負責。 

 

1.2在不違反條款下，本申請安排將暫時保存您未完成的申請表格。於 30日內，您將

能夠再次檢示及繼續未完成的申請安排。於您或申請安排最後一次保存您未完成的申

請表格之 30日後，任何未完成的申請安排將被視為無效及被刪除，您將無法再檢索您

暫時保存的申請資料，而須重新提交申請。您必須確保只有獲適當和有效權力的人士

（在您設定的任何限制範圍內）通過申請安排向我們發送或傳遞，或授權發送或傳遞

申請(「用戶」)。您有責任確保提交給我們資料的準確性、充分性和完整性。我們有

權視獲取之申請為由您正式授權及您予以受限，而我們不需要進一步調查或詢問您用

戶的真實性和權限。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forms/hksme/zh/day-to-day/accounts/terms-and-conditions-17-Jul-2019-zh.pdf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forms/hksme/zh/day-to-day/accounts/terms-and-conditions-17-Jul-2019-zh.pdf
https://www.dbs.com.hk/iwov-resources/forms/hksme/zh/day-to-day/accounts/terms-and-conditions-17-Jul-2019-zh.pdf


 

Hong Kong/HKIM/OAOS/ZH (03/20) 
 

1.3您確認且同意若您選擇了「Meet Online」為預約會面模式，您須在本申請下開通

之帳戶開通后之 14個工作天內提交文件正本或經核證的副本，否則本行有權終止有關

的已開通之帳戶，而毋須事先通知或得到您的同意。 

1.4您確認且同意我們沒有責任處理通過使用申請安排獲取之申請。我們可以選擇基於

任何原因不處理有關申請，例如，如果我們有理由懷疑當中存有任何錯誤、欺詐或偽

造，或如果我們認為申請內容不準確或不完整。我們沒有責任告知您申請的狀態或通

知您我們決定不處理申請的原因。我們可全權酌情決定要求您提供更多資料或確認，

如果有關要求未能及時符合，我們可視申請被撤回。 

1.5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我們將不承擔因以下事宜而令您可能蒙受或招致的

任何損失、損害、成本或費用（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產生）： 

（a）根據第 1.2條及 1.3 條獲取任何資料行事或依賴；或 

（b）根據第 1.3條及 1.4條行使我們的權利。 

1.6使用申請安排並不保證以任何方式申請成功或成功開立帳戶。 

 

2安全 

2.1您須就使用您或您用戶獲得的一次性密碼負責。我們不會向您承擔因失去或未經授

權使用任何此類一次性密碼而導致您蒙受的任何損失、損害、成本或費用 (如適用)。 

2.2您確認通過申請安排提交申請所載之資料於傳輸給我們之前加密和受到保護，並同

意申請安排已採用商業上合理可行的安全程序以(如適用)： 

（a）確認有關資料來自您或您的用戶； 

（b）確認有關資料於傳遞給我們時沒有修改；及 

（c）就提交之申請反映您的意向，而且，有關安全程序為可靠和就使用申請安排為合

適。 

2.3如果傳輸有任何延遲、遺失或其他原因無法送達予我們，或如果申請所載資料被修

改、攔截或以其他方式於傳輸過程中由第三方取得，我們概不承擔責任。 

 

3隱私及個人資料 

3.1 我們將採取一切商業上合理的預防措施，確保通過申請安排提交申請的資料的完

整性和保密性。然而，您確認並同意我們可能會披露這些資料予我們的管理人員、員

工和代理商、服務供應商及任何其他人士而有關披露乃屬合理需要，以處理提交的申

請或我們相信有關披露是我們為了遵守法律、法規、規章、指令、命令或其他法律程

序之必須者。 

3.2 您同意我們的資料政策通告(可於 http://www.dbs.com.hk/personal-zh/data-

policy.page 索取，並可不時修改、補充及／或取代，「星展銀行資料政策通告」)為

該等條款的參考和構成該等條款之部分。您進一步同意星展銀行資料政策通告適用於

您提供或我們以其他方式從任何其他來源收集或於您成為我們或我們任何關屬公司客

戶過程中收集的所有資料。 

3.3如果您向我們提供任何個別人士的個人資料(定義見香港法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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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6 章)（如適用包括您的董事、合夥人、主管人員、高級職員、僱員、授權代

理、用戶、股東和實益擁有人）（包括但不限於，適用情況下，通過視像會議提供），

您確認您已經獲得上述個別人士同意及謹此代表上述個別人士同意我們按照星展銀行

資料政策通告收集、處理、使用和披露其個人資料。 

3.4您確認且同意我們按照星展銀行資料政策通告可能會披露或轉移資料予主要營業

地點於香港以外的收件人。 

3.5我們根據第 3條的權利應附加於(及在不損害下)我們根據任何適用的法律和法規

所擁有任何其他披露的權利，而本文內容不應理解限制任何該等權利。 

3.6 您確認且同意尚未填妥之網上表格將被暫時儲存。 

3.7 您確認且同意我們於視像會議期間獲得您的個人資料。 

 

4免責條款 

4.1申請安排以「現狀」提供及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就申請安排按成文法、

普通法或其他法律引伸的所有聲明、保證、條件及其他條款不包括在該等條款內。 

4.2雖然我們會採取合理的保護措施，但我們不保證能不間斷地提供申請安排而並無任

何錯誤、電腦病毒或其他惡意、破壞性或損壞性的代碼或糾正任何故障。 

4.3我們就申請安排的可用性不提供任何保證及我們可全權酌情決定在無需事先通知及

／或給予理由的情況下於任何時候修改、刪除、暫停或終止提供全部或部分的申請安

排。 

4.4您確認且同意我們就通過申請安排提交之申請，可載入其他服務供應商、政府機構

或組織提供的資料。我們並無聲明或保證或承擔該等資料的準確性、可靠性或完整性

的任何責任。如果申請載入任何資料不準確，您應通知我們。 

 

5負債限制 

5.1您確認就使用申請安排和相關電訊基礎設施(包括互聯網、電子郵件和手機短信服

務)存有若干安全、故障、傳輸錯誤和可用性的風險。您同意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

圍內承擔有關風險。 

5.2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您確認且同意我們就以下事項不會為您承擔責任： 

（a）因提供申請安排所產生的任何間接、後續、特殊或懲罰性的損失或損害，不論是

否根據合約的申索、侵權（包括過失）、違反法定責任或其他責任；或 

（b）任何收入或商業機會的損失、利潤損失、預期儲蓄或業務損失、數據損失、商譽

損失或任何設備(包括軟件)價值的損失。 

5.3我們遵守對我們施加的任何法律或監管責任，或法院任何命令、我們涉及的判決或

仲裁行事，而不需通知您或尋求您批准。我們就該等條款的任何事宜，可根據律師的

意見行事。在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範圍內，我們不會就根據第 5.3條採取或忽略任何

行動承擔責任。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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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該等條款受香港法律管轄。源自或根據該等條款的所有爭議應提呈香港法院解決，

而您須同意接受該等法院的司法管轄權。 

6.2在該等條款中，凡提述人士，乃指註冊成立或以其他方式成立的合作夥伴關係、公

司、團體、或其他人士機構，以及指該等人士的繼承人、受讓人、轉讓人或獲授權接

管該人士合法權利的其他人士。 

6.3如果該等條款的任何條文屬違法或根據任何適用法律無法執行，則在該法律允許的

範圍內分割執行而影響其他條文的效力。 

6.4如果我們執行該等條款而延期、延遲或放任行事，均不會損害或限制我們的權利。

我們權利不會有豁免能用作任何後續違約的豁免，本文並無載有賦予我們或供我們保

留的權利、權力或補救措施，可排除我們享有的任何其他權利、權力或補救措施。 

6.5在向您發出合理通知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於任何時候修改該等條款。該通知可以通

過電子郵件發送、在我們網站刊載或在我們認為合適的任何媒體刊登。如果您於有關

修訂的生效日期後繼續使用申請安排，將被視為同意該等修訂。 

6.6如中英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